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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四回第四十四回  心有靈犀一點通心有靈犀一點通

　　其實不是眾人累壞了，是法王之父薩赫丹在呼魂。先前他已在四法王的電腦上安置了信號，剛才草房因電力負荷過高爆炸時，

他就得到了消息。由於法力還沒修成，不能隨心應用，他必須先知道對方的名字才能叫魂。剛才在草房前，只要有人喊過的名字，

這會兒魂都被薩赫丹召去了。　　呼魂是一種意識控制作用，有幾個先決條件，一是必須在夜間或光線昏暗之處。生物經過億萬年

的演化，生理時鐘會隨日夜變化。在正常狀況下，光度亮時注意力較為集中。進化到人類，更有專司注意力集中之機構「意識」衍

生。

　　在夜晚，四週昏暗，人的意識易受生理時鐘的影響，比較容易放鬆，便於休息，更因理性控制力降低，感性需求特別強烈。有

人認為夜晚工作較易專心，那是自欺欺人之談，這種人在任何時刻都不易專心，只是夜深人靜，誘因少一點罷了。

　　其次，人之本能是餓了要吃，睏了要睡，這時欲望高升，全由感性掛帥。要吃之際，心志反能專注；要睡則趨於昏瞶，人就會

尋求一個安樂的避風港。這時只要有適和的環境，必然注意力散失，意識不清。

　　最後，也是最重要的條件，是安全感。人對往事經常有一分親切感，過去的一逝不復返，只存在遙遠的他方。聲音對人的感受

而言，就代表安全與否，高亢的聲音代表近處、緊張、危險；低沉的聲音則讓人感到遙遠、鬆弛與平安。

　　六十週的聲波，已是人耳能聽到的下限，至多只能說像一陣輕風，就算用心去聽，也未必聽得清楚。另一方面，人對自己的名

字都有一種特別的感應，其辨識的優先順序非常高。在刻意安排下，招魂時每個人聽到的，都彷彿是從遙遠的地方傳來親切的呼

喚，那不是最親的親人，還會是誰？

　　等到人想靜下來聆聽親人的話語時，腦波就開始渙散，判斷力完全喪失。這時只要找到與各人腦波共振的頻率，就可以控制人

的思想及行為。

　　文祥已經心平如水，又仗著佛珠的護持，他雖然最先被薩赫丹攝來，此刻卻真的進入夢鄉了。腦中只是些沒有意義的碎波，起

不了任何作用。

　　不論薩赫丹如何施法，這個世界上好像沒有文祥這號人物一樣。薩赫丹知道，這次遇到勁敵，恐怕要老臉無光了。

　　姜森心裡有太多的疑惑，在初是對智慧電腦的疑慮，這次雖然大惑得解，總免不了心有遺憾。而且人到了一定年紀，不論對自

己有多少信心，往往還是把心血期望灌注在下一代身上。姜森也不例外，尤其是他對兒子期望太高，對自己是一種沉重的壓力，對

湯姆而言，更是無可比擬的重擔。

　　他看到湯姆遠遠地跑過來，立刻叫：「湯姆！不要跑！」

　　湯姆只有一歲半，剛剛學會講話，正是人見人愛的時期：「爸爸巴巴把把！」

　　姜森一把將那柔軟的軀體抱進懷裡，鼻子埋進充滿乳香的身體，雙手在他身上又搓又揉。孩子天真地笑了，卻說：「我不要上

學！」

　　湯姆的身高已到他的肩膀，姜森想到自己十一歲就拿了大獎，為什麼一代不如一代：「不上學怎麼可以？乖寶寶！聽爹地的

話。」

　　「我要汽車！」

　　姜森買了一部汽車，湯姆跨上去，油門一踩，飛馳而去。

　　「慢一點，這樣太危險了！」

　　「不怕！我要飛機！」

　　姜森坐在副駕駛座上，眼看湯姆英勇已極地駕著飛機，完全是自己的延伸。一個人一生的作為太有限了，看看「自己」的青春

骨肉，就像自己多長了一副身體。誰不希望多幾個有用的身體？起碼不必浪費那麼多時間去學習、研究別人的智慧電腦？說不定自

己還能發明一個呢！

　　「你看！電腦多笨！」那就像自己的聲音。

　　「不！電腦還年輕！」

　　「這種話你也相信？」

　　「可是有證據顯示……」
　　「你受騙了！我們要推翻電腦！」

　　「不必推翻，如果他不能勝任，自然會被淘汰！」

　　「奇怪，你變了！」

　　「我是變了。」

　　「你怎麼可以這樣？別忘了，你有很多信徒。」

　　「我知道，所以我要證明給他們看！」

　　「證明什麼？」

　　「證明電腦也是一種生命，也在成長。」

　　「這樣對你有什麼好處？」

　　「或許我得不到好處，但是別人會得到。」

　　「別人？你管別人做什麼？」

　　「正是這種想法太危險，所以我要改變自己。」

　　「你不留在紐約演講，來這裡做什麼？」

　　「還演講？差一點就世界大亂了！」

　　「這不是你所追求的嗎？」

　　「不是！我只是反對愚昧！」

　　「對了，當局就是愚昧的代表。」

　　「只要當局有了判斷力，他就不再愚昧了。」

　　「可能嗎？」

　　「不二老人在考驗當局，只有在當局成熟後，才會開啟最重要的判斷模組。」

　　「你是說，當局能解決這個問題？」

　　「是的，不二老人已經把程式準備好了，只是不知道入口在哪裡。」

　　「誰知道？」



　　「不是誰，是一份『人性立場』的資料。」

　　「你找到了嗎？」

　　「沒有，我們正在找！」

　　「你這才是愚昧，給電腦做奴隸！」

　　「不！我在為人類謀福祉。」

　　「你錯了！」

　　「你是誰？竟敢說為人類謀福祉是錯的？」

　　「……」
　　「……」

　　衣紅天生煞氣重，可是她就像一顆鑽石，晶瑩透明，堅硬逾恒。

　　她聽到的聲音似乎來自禪師，禪師的話語簡潔明瞭，無盡的關愛都埋藏在慈愛的眼神與平和的態度中。

　　「師父！」

　　「傻孩子，妳回來做什麼？」

　　「師父，是您叫我回來的呀！」

　　「是嗎？事情辦完了嗎？」

　　衣紅看不見禪師的眼睛，她無法揣測師父的心意。

　　她四下搜尋，一片茫然，乾脆眼睛一閉，入定去了。

　　等到左非右被攝來時，薩赫丹已經失敗兩次了，在姜森那裡小有斬獲，知道這些人是為電腦當局取經來的，他還想多知道一

點。

　　這種招魂實際上是利用人性的矛盾，西方心理學認為有些人具雙重人格，可能導致心理分裂，將此種現象視為一種病態。這種

理論不盡符實，因為人既備有物質性、結構性的具體生命，又兼有精神性、功能性的抽象生命，兩者缺一不可，這是人性的真實。

物質是體，精神是用，以房子為例，其物質性建立在結構性上，舉凡地基、牆壁、門窗、梁柱、瓦椽等皆屬之。但若不具遮風擋雨

等功能性，房子又有什麼用？沒有用怎麼能叫「房子」？反之，只談功能而不論具結構性的物質體，一樣是不切實際。

　　物質有物質的需求，精神有精神的講究。人因此具有兩種截然不同的需求，這是再正常不過的事。在經驗中，物質與精神的需

求往往是矛盾的，也因此產生了人性本善或本惡的爭執。極端如基督文明者，往往把物質的需求視為原罪，要求信徒徹底悔改。

　　即令具大智慧的釋迦牟尼佛，他雖已悟透天人，由於時機未至，很多觀念認知在當時尚未成形，講道時煞費苦心。比如說，他

慈悲為懷，反對殺生。當他見到一隻蒼鷹正捕捉鴿子時，佛便勸蒼鷹把鴿子放生，蒼鷹說：「我也有生命，放了牠，我怎麼活下

去？我的兒女怎麼活下去？」

　　佛說：「我可以割下股肉餵你。」

　　於是蒼鷹把鴿子放了，換得佛陀的股肉。

　　佛能夠天天餵蒼鷹嗎？難道蒼鷹的食物不是來自佛體？如果宇宙能量就是佛，不僅蒼鷹，哪一種生命體的能量不是來自佛體？

當然這只是一則寓言，主題是什麼呢？捨己為人固然令人肅然起敬，可是問題並沒有解決，實際上也根本不是問題。

　　有人說：「我吃素，我沒踩死螞蟻！」

　　問題在什麼是「殺生」？植物有沒有生命？難道因為它不能運動、無法出聲、不會掉淚、無力反抗，我們就振振有詞，說它沒

有生命？

　　用動物、植物劃分有情無情未免過於簡化，生物本是因能量進化而衍生的，不可能根據某些性質截然劃分。科學家認為生物可

以統分六界，分別是：

　　動物界：需攝取其他生物為食，有消化系統。

　　植物界：有葉綠素，能行光合作用。

　　真菌界：以消化其他生物為食。

　　原生生物界：單細胞真核生物，類似動物，如變形蟲、草履蟲及植物中的藻類。

　　原始生物界：單細胞原核生物，如細菌與藍綠藻。

　　病毒界：非細胞無核生物，如病毒及類病毒等。

　　生命體要生存，就必須有能量上的正成長。能量本存於大自然，因「體」的形式而有各種「用」的功能。生命體的成長就是一

種用，在動態能量下，生命體只要能攝取就是正成長。成長到了極限便發生分裂或生殖，只要是在正成長的過程，就是存在。

　　生命體經過幾十億年的發展，凡是能量屬負成長的都已消失。因此，現存的生命體無一不具有幾十億年的壽命，你中有我，我

中有你，所不同的只是各個生命體中排列組合稍有分別。相互之間共存共榮，生命一直是一個整體。

　　植物吸收太陽能，是一種聚積的作用，需要一定的空間與環境。當能量的積累到了一定程度，就必須向能量低的空間轉移，動

物因此應運而生。沒有動物的消耗，植物將因過度擁擠而絕滅；沒有動物的傳種，植物也難以進行有性生殖。

　　因此，動物扮演了催化的重要角色，使能量變化加速。攝食只是能量的轉移，不過是大自然舞台上的一齣戲目而已。所謂「攝

食」，是一種客觀說法，而「殺生」則是主觀認知。只言攝食不談殺生，是以自然界為立場，只談殺生而不顧攝食，則是人性的主

觀認知。如何在這兩個極端中求取平衡？這就屬於人性的「用」，是智慧的終站了。

　　人是近百萬年才演進出來的動物，那是因為能量變化又加速了。在生態史上，生物界已有五次大絕滅，遠在兩三億年前的石炭

紀，就有大量森林絕滅，成為後來人類開採的煤礦。七千萬年前的白堊紀，也有百分之七十五的生物，在「大浩劫」下死亡殆盡。

　　根據科學家推斷，每隔兩千八百萬年，地球就可能遇到一次天劫。那是因為有一顆太陽的「伴星」③，以橢圓形的軌道，每隔

兩千八百萬年入侵「近日點」一次。在太陽巨大的引力下，這顆伴星即破裂分化，無數碎片飛進太陽系內。一部分墜向地球，其高

速的衝擊力有如原子彈爆炸，對生命造成毀滅性的威脅。

　　生命體如果不能適應這種「天劫」，生命即將消失。生命消失了，地球生態必然會有驚天動地的改變。首先是空氣中二氧化碳

的滯留，溫室效應將令地面溫度升高，海水大量蒸發，空氣逃逸到太空，最後是地球的死絕。

　　從能量變化的角度分析，假定在無生物界，其變化速率為一，則微生物界為十，植物界為一百，動物界為一千，到了人類，則

有一萬到億萬之別。

　　人類出現在地球上，正是應「一大因緣而生」，人類的責任是利用累積的知識，維持地球上有機的生命力，將能量效應發揮到

更高的層次。

　　這種效應就是生命體之「用」，因此，人只有覺悟到己身的責任，才會感念佛心，得到佛性。換句話說，人由物質體向上提

升，但不能脫離物質的桎梏，人唯有借物體之用而得到精神，用精神始進化到另一重「大目的」。

　　因此攝食養生，是人領受大自然的恩惠，感恩圖報，則是人發揮智慧的動力。一種互存互惠的關係，由宇宙的大環境、而社



會、而家庭，是生存唯一的共榮法則。而這種法則是有成有敗，或得或失，血淚與犧牲、奉獻交雜，痛苦與歡樂相摻的正常流程。

　　難道釋迦牟尼佛不瞭解這個真相？只有愚昧的信眾才不瞭解佛心佛性！佛陀苦口婆心教人泯除「我」心，因為「我」心就是分

別心，就是私心。而私心對生命整體而言，是能量的分化，是負成長，去佛更遠。

　　左非右是個非常複雜的矛盾體，他前半生的遭遇就是一篇可歌可泣的史詩。用水深火熱、生不如死來形容他，還不足以表達萬

一。但是逍遙子只用一招，就把他全部的矛盾統一在一個體系之下。那就是讓他見識「命運」，接受命運的安排，扮演命運所分配

的角色，以瞭解宇宙的共存共榮法則。

　　古今中外，不論賢愚敏鈍，沒有一個人不愐懷過去、嚮往未來、重視當前。這就是人性，就是生命體在生存條件下，必然依循

的生活過程。然而，如果過去、未來只是偶然發生的變化，可以隨意左右，人就會千方百計謀求當前的利益。

　　可是，人只要有足夠的經驗，用心體會，便可以看出一種現象。過去不再回頭，利害禍福都只是記憶中的一部分。記憶就是寶

貴的經驗，經驗則是生存成功的保障。現在代表存在，是當前環境變化的一部分，是感覺器官提供的認知。人生就是無數個現在串

接而成，但是現在卻又如鏡花水月，永遠捕捉不住。未來來自感覺所認知的經驗，來到的那一剎稱之為現在，未來之前則是一團迷

霧。

　　人們習慣把過去、現在與未來視作時間三部曲，又認為時間實際上在流動，從過去不斷流向未來。於是人生變得非常玄妙，前

賢大德沒有一個能夠說清時間是什麼？既然連最起碼的時間都說不清楚，怎麼期望人能瞭解人生？

　　問題的癥結在人所站的立場，我們可以設想一下，如果有一隻螞蟻站在地球儀上面。再將螞蟻比喻為人，牠在地球儀表面爬行

的過程為人生，我們怎能奢望螞蟻瞭解牠爬的是什麼東西？

　　當然，在螞蟻的立場，牠不斷地往前爬，在牠的生命成為過去之前，牠可以說：「我有生命，我活著，我能自由爬動，我很重

要。」

　　如果這隻螞蟻的記憶力強一點，爬的次數多一點，很可能爬了幾圈以後，牠會說：「哎唷！這裡有足跡，嗯！我曾經來過，我

認識這裡。」

　　這種螞蟻很值得尊敬，牠是碩學之蟻。只要牠不懈怠，不斷地爬下去，牠會發現牠的足跡處處可見，久而久之，牠再不會以看

到過去的足跡為傲了。

　　牠還能怎樣？當然牠可能很老了，已經走到未來的終極了。因為不論螞蟻能生存多久，也不論地球儀有多大，這種生活的基本

條件，就是由過去到現在，由現在到未來，都在同一個循環系統之內。

　　萬一有一隻螞蟻停下來，不想再無止境地爬下去，那一定是牠有所懷疑了。懷疑這是哪裡？懷疑什麼是對錯？懷疑自己在幹

啥？懷疑時間空間究竟是什麼？

　　假如這種情況發生了，誰還能說牠只是一隻螞蟻？誰知道牠看到什麼了？起碼牠會說：「噢！原來我只是『這裡』的一部分。

」

　　要知道這個公案的真相，就必須跳出地球儀，要脫離螞蟻與地球儀的時空系統，站在更高層次的認知立場。於是牠立即可知，

地球儀上的時空，是封閉、有限、循環、自保、小得不值得計較的小小局面，那是「我」。

　　生存是一種慣性，每隻螞蟻的腳板心上都有一種感覺系統，唯有踏在「實物」上，才感到「有利」。就是這種「利」使螞蟻離

不開「我」，永遠陷在小小的地球儀這個相互循環的時空中。

　　然而站在這個系統以外的「人」，只要瞭解螞蟻與地球儀的性質，就可以知道什麼「時候」，某隻螞蟻會爬到哪裡。因為時空

的規律決定了螞蟻的行徑，所以，螞蟻的行為就是一種可用時空規律說明的現象。

　　再以專用術語來說，一個時空的必然規律稱之為「命」，而螞蟻的因應行為則稱之為「運」。在這裡，「命運」是指「螞蟻在

地球儀上爬行的必然途徑」。如果能夠改變，這種「命運」的定義就不存在。

　　這原是很簡單的道理，但是對一隻陷溺在「利害」中的螞蟻，卻是矛盾不已。牠希望得利，而且要得大利。如果不知道自己的

命運，牠不會心安；知道自己能得利，牠不可能知足，牠還在想大利。萬一命中注定無利可得，牠更不滿意，要求「改運」，於是

規律大亂。造物有其智慧，對「這種永不知足的螞蟻」，最理想的策略就是讓牠永遠爬下去，永遠不讓牠知道「未來」是什麼。

　　逍遙子教左非右放開了「腳心」的抓力，放眼宇宙，從易理中得到解脫。實際上，時間只是一種次序，就像放映一部影片，總

得從某一格放起。從前一格到後一格，就是規律，人唯有經歷體認這些不變的規律，才能瞭解人生。

　　左非右聽到的是丁寧的呼喚，那是他心底的禁地，只有最輕盈的微風才吹拂得到。他眼角濕潤了，他想找她，一直在迷霧裡尋

覓。

　　「你不再想我了。」她幽怨地說。

　　「不！我經常想起妳，只是我把妳當作一件事，而不是一個人！」

　　「你怎麼這樣殘忍？」

　　「殘忍？事可以重現，人卻一去不返。」

　　「所以人才珍貴呀！」

　　「是的，但人珍貴之處，就在他所行的事。」

　　「難道美貌不重要？」

　　「重要，但那只是最原始的印象。行於重巖積莽之地，十步之內必有芳草；處在蘭薰桂馥之室，久而不聞其香。」

　　「我呢？不是芳草嗎？」

　　「妳是我的一部分。」

　　「為什麼不是全部？」

　　「全部等於沒有，有比較才有變化，有變化才有認知。」

　　「你怎麼變成老夫子了？」

　　「老夫子有哪點不好？人能無憂無求，還要什麼？」

　　「你變了。」

　　「是的，也該變了，我只恨認識妳的時候還沒變過來。」

　　「哈哈！你上當了！易理沒有學通。」

　　「沒錯！不論我多努力，總是難以通透。」

　　「既然學不通，為什麼還要學下去？」

　　「妳是說，第一步沒走到，就不要再跨出第二步，是吧？」

　　「難道走了三十年還不夠？」

　　「三十年？走三千年我都不會回頭！」

　　「為什麼？」



　　「奇怪！」

　　「奇怪什麼？」

　　「丁寧！真的是妳嗎？」

　　「……」

　　法蒂瑪是薩赫丹最後的希望了，難怪師父說自己習藝未精，總共攝了六個人，卻只來了五個，而前四個都沒有被擊潰！

　　一個沒有心事的人，要不就是恬淡如水，要不就是專心致志。被召來的魂如果自身沒有矛盾，就挑不起衝突。人世間有神有

魔，神是化異為同，歸之於一。而魔道則變一為萬，分同成異，以鬧亂天下為悅事。

　　薩赫丹的魔法就是利用人性中物慾與精神的矛盾，挑起對立的情結，然後從中漁利。一般人只要一點點別有用心的挑撥，就能

燒起燎原野火，薩赫丹只是運氣不好，挑錯了對象。話說回來，不知道自己命運的人，又怎知方向的對錯呢？人生最引人入勝的戲

碼，有哪一幕不是充滿了懸疑、迷惑與不定？

　　法蒂瑪正走在獨木橋上，兩崖壁立，下插深潭。前面是巒壑掩映，翠葆浮空，清流潺潺延迴。群鹿在山崗低頭吃草，野馬在山

腳下奔馳互逐，天上是飛鳥翔集，分合有緻，一派清淨幽渺的光景。

　　她的意志堅定、方向明確，可是在血液中有一股生命力，是那樣的強烈，難以按捺。一方面是她生平的遭遇，一方面是當前的

地位，不論她多令人景仰羨慕，卻沒有一個夠資格的異性走到面前，直視她那充滿柔情的眸子。

　　「法蒂瑪，回來！」

　　後面傳來馬色羅的聲音，在她心目中，馬色羅早超越了父親的角色。他是她的上帝，也是她的生命，她全部的希望。

　　馬色羅怎麼不在前面引領她？她一直以為他會在那片高原上等著她。即令不是，也不應該在後面，她戰戰兢兢地往前走，眼睛

只敢釘著遠處的高峰。

　　「馬色羅！你在哪裡？」她一向直呼馬色羅的名字。

　　「在妳後面。」

　　「我不能回頭。」

　　「妳非回頭不可！回來吧！」

　　「等我先走過去！」

　　「不行，快回來，不然就來不及了！」

　　「我怕，一回頭我就會掉下去！」

　　「放心，不會的！」

　　「真的，我試過，只要眼睛一轉，我就站不住了！」

　　「那是心理作用，妳再試試看，回頭看看我。」

　　法蒂瑪相信馬色羅不會騙她，壯著膽子，她慢慢地轉過頭，居然一點事都沒有！原來自己是站在一座八線道的鋼筋大橋上。馬

色羅果然在橋頭，旁邊還有許多年輕英俊、氣宇軒昂的小夥子。

　　法蒂瑪淚水奪眶而出：「馬色羅！」她飛進他的懷抱。陡然間，他的體熱灌注到她的血液中，胸部不斷地膨脹、膨脹……她覺
得身體已經上升到雲端了，輕飄飄的，連思緒也化為煙霧，不可捉摸了。

　　「法蒂瑪！我愛妳！」

　　這是一句可怕的魔咒，是上帝一時疏忽，被魔鬼偷走的最重要的一種神通。

　　相傳魔鬼本是上帝面前的一個天使，只因魔鬼心高氣傲，認為上帝的神通不過如此，想自立門戶。上帝知道了，便找魔鬼來，

說：「我待你不錯呀！還讓你做天使！」

　　「什麼天使？出風頭是你！作威作福是你！扛責任是我！低聲下氣是我！」

　　上帝指著桌上堆積如山的法寶，說：「有什麼辦法？我有一桌子籌碼，你呢？」

　　「不公平！為什麼這些籌碼都是你的？」

　　「這是物理現象，西瓜偎大邊呀！」

　　「我要做大邊！」

　　「天堂中只有我這邊最大！」

　　「那我離開天堂總可以吧？」

　　上帝很生氣，聽說是來個掉頭不理，魔鬼便乘機從桌上摸走一個最大的籌碼。這個籌碼就是咒語「我愛你」，憑這個，魔鬼和

上帝平分了天下。

　　法蒂瑪中心如醉：「馬色羅！我也愛你！」

　　法蒂瑪身邊有東西動了一下，是那條金線蛇。她一驚，長老的聲音也出現了：「這便是獨木橋，我會教妳怎樣走下去……妳千
萬要記住，這條單行道是妳自己選擇的！」

　　愛是什麼？

　　法蒂瑪想過很多，獨木橋上只能獨行，與任何一個人同行都會給雙方帶來危險。她還能與誰同行？天下還有比馬色羅更體貼的

情人嗎？

　　她的血液來自一個禽獸不如的人，她已經沾染了罪惡，而流著同樣血液的哥哥，卻又背負著十字架，居然在自己面前，用相同

的鮮血贖罪！兩代都是在「愛」的驅使下，卻有天差地別的行為！那愛又是什麼？

　　「馬色羅！我該怎麼辦？」

　　她記得，從曉事那一天起，她就是這樣問的，而馬色羅也從來沒有讓她失望過。這一次，她得到的回答是：「來，享受妳的人

生吧！」

　　「我的人生？」

　　「是的，妳花樣的年華，甜美的肉體！」

　　「不！那是我的罪孽！是我的詛咒！」

　　「忘掉過去吧！過去已經不存在了！」

　　「我怎能忘掉過去？難道我不是過去所塑造的？」

　　「孩子！不要太傻了，來吧！我需要妳！」

　　「你怎麼能這樣說？你是我敬愛的父親呀！」

　　「父親？妳父親是那個旅館大亨！」

　　「不！馬色羅！你怎能這樣說？」

　　「難道妳不敢面對事實？」

　　「親愛的父親，事實是我繼承了您的生命！」



　　「法蒂瑪！妳變了！」

　　「不！馬色羅！你才變了！我不認識你了！」

　　法蒂瑪驚慌地回過頭，煉火在心中燃燒，她惶然了。幾十年來，法蒂瑪以女祭司的地位，憑藉著她的法力，得以深入人心，見

識了不少人間的悲歡離合。薩赫丹利用她矛盾的情結，豐富的閱歷，肆意蹂躪。

　　這何嘗不是一種洗禮？即令沒有今天這個劫難，遲早也會有其他的考驗。走在獨木橋上的人，不是安然度過，便是墜落深淵，

不可能停留在兩者之間。

　　法蒂瑪看到了那些對她深懷信念的大眾，她不能因為個人的需求，傷害廣大的信眾。哥哥背著十字架走在她前面，不論如何，

她要把這個十字架背到獨木橋的另一端。法蒂瑪開始向長老通誠，她理解了為什麼長老稱之為「單行道」。人生不能兩全，她不應

該在獨木橋上回頭！現在，她不顧一切，逕自往前走去，她要走完這座獨木橋！

　　左非右已經察覺丁寧只是他心中的影子，不應該出現了。他睜眼一看，五個人竟然齊集在一個大不及方丈、深不見底的絕巔。

文祥和衣紅正在打坐，兩人神固氣定，彷彿早出入青冥，超絕塵寰。

　　姜森斜靠在文祥背後，轉側難安。法蒂瑪站在懸壁邊緣，眼睛還閉著，顫巍巍的就要邁步向前！

　　左非右振作了一下，心想當前可能是在幻境中。根據過去陷溺虛幻的經驗，他知道在幻境裡精神上可能遭受的傷害，絕不比在

現實中低微。就在法蒂瑪急切向前跨步時，他立刻衝上前去，一把將她抱住。

　　法蒂瑪感到馬色羅從後面把自己抱住了，她已經下定了決心，立刻向後一揮。不料她的法力一點作用都沒有，人已被向後拖

去。法蒂瑪大驚，本能地奮力掙扎，左非右怕驚擾別人，只得緊緊地抱住，不敢鬆手。

　　這一陣騷動，文祥與衣紅二人渾如未覺，卻驚醒了姜森。他一見左非右緊抱著掙扎中的法蒂瑪，未及思索，馬上衝上前去，用

力扳開左非右的雙手，大罵道：「你這個畜生！怎麼可以無禮！」

　　左非右急得大叫：「她要自殺！」

　　文祥也被驚醒了，眼前三個人糾成一團，他忙起身拉架。等衣紅睜開眼睛，更是莫名其妙，問道：「你們在做什麼？」

　　這一陣大騷亂，終於把法蒂瑪驚醒了，她發覺抱住她的不是馬色羅，前面也沒有獨木橋。左非右見文祥醒了，急說：「快拉開

姜森，我在救人！」

　　文祥大惑不解，問：「這是哪裡？」

　　突然空中出現一團模糊的影子，怒氣衝天地說：「可惡！你們壞了我的好事！」

　　法蒂瑪本是此道高手，一清醒過來，知道自己剛才瀕臨險境。她不再掙扎，回頭對左非右說：「好險！謝謝你，現在可以鬆手

了。」

　　左非右見她安靜下來，也就鬆了手。姜森還是惝恍迷離，不知發生了什麼事。

　　文祥這才看清楚，問：「我們怎麼到山頂來了？」

　　法蒂瑪說：「這不是山頂，這是每個人的自我中心。」

　　文祥又問：「那我們怎麼會在一處呢？」

　　法蒂瑪說：「一定是有人作法，大家要小心，我剛才差點失足了。」

　　影子說：「不錯，妳還有點見識。」

　　法蒂瑪說：「慚愧！我以為自己的難關都過了。」

　　影子恨聲道：「呸！賤人，這次算妳命大！」

　　法蒂瑪說：「這種招魂術算什麼？不會有下次了。」

　　影子說：「別神氣！你們逃得出去才算本事！」

　　衣紅插口問：「什麼招魂術？」

　　影子說：「你們的魂魄都被我拘來了！我不放你們就回不去！」

　　衣紅懶得理他，說：「好說！」回頭又對文祥說：「文哥，我們走吧！」

　　文祥說：「等一下，我才看出一點名堂。」

　　影子大怒道：「你們也太囂張了！妳知道我是誰？」

　　衣紅冷冷地說：「薩赫丹！今天又不是萬聖節，你何必做鬼做怪的？」

　　薩赫丹心下一驚：「妳怎麼知道是我？」

　　衣紅說：「你忘了，我們剛才還在談什麼阿米哈米，什麼魔鬼的。」

　　薩赫丹大呼冤枉：「我換了一副嘴臉呀！」

　　衣紅不解，問：「為什麼要換嘴臉？」

　　薩赫丹懊惱地說：「這是最厲害的聽音招魂術，一被認出就不靈了！」

　　衣紅同情地說：「不靈？那就算了吧！」

　　薩赫丹痛苦地說：「怎麼辦？法術被妳破了，我連做鬼都沒有面子了！」

　　衣紅說：「咳！都做鬼了還掙什麼面子呢？」

　　「妳不懂的！鬼連影子都沒有，就只剩下面子了。」

　　「難怪！難怪！有人死要面子，原來只不過是個鬼！」

　　薩赫丹央求道：「妳能不能發發善心？救救我！」

　　衣紅說：「佛說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救鬼一命不知道算不算數？」

　　薩赫丹說：「如果妳願意救我，請叫三聲我的名字！」

　　法蒂瑪悄悄拉了拉衣紅的衣角，衣紅想起來，兒時聽過一些傳說，如果半夜有人呼叫自己的名字，千萬不要隨便答應，否則會

喪魂失魄。還有一種更厲害的，就是連喊三聲鬼的名字，便會招惹惡鬼附身。

　　法蒂瑪一拉她，她就警覺到了，薩赫丹是想利用她的同情心瓦解她的意志。她這種吃軟不吃硬的個性，最容易同情弱小，一碰

到識者，很容易就上當。

　　衣紅說：「我當然願意救你，你只要放下屠刀，我包你立地成佛。」

　　薩赫丹說：「妳太仁慈了，妳一定是什麼菩薩降世的。」

　　衣紅說：「有人說我是觀世音菩薩，其實我是普賢菩薩。」

　　薩赫丹說：「菩薩！請叫我三聲吧！」

　　衣紅說：「不過，我也有點像文殊菩薩，普賢應該是文祥。」

　　薩赫丹急了，說：「好菩薩！快點叫吧！」

　　衣紅想了又想，一直拿不定主意，說：「文祥做文殊比較合理，至少還姓個文字。糟糕，我們衣家找不到有面子的菩薩！唉，

我又忘了，到底誰是誰呀？」



　　薩赫丹大聲說：「菩薩！妳到底是救我不救？」

　　衣紅說：「當然要救，可是我是誰呢？」

　　薩赫丹說：「妳先叫我三聲，我再告訴妳！」

　　衣紅高興地說：「好極了！告訴我你是誰？」

　　薩赫丹說：「妳不是知道嗎？」

　　衣紅問：「我知道什麼？」

　　薩赫丹發覺被戲弄了，喝道：「死丫頭！妳在開我玩笑！」

　　衣紅說：「你這鬼真奇怪！我三魂只帶了一魂來，哪記得了這許多？」

　　薩赫丹只好說：「我叫薩赫丹！」

　　衣紅說：「什麼？我沒聽清楚。」

　　薩赫丹又說：「我叫薩赫丹！」

　　衣紅說：「嗄？再叫一遍！」

　　薩赫丹勃然大怒，口一張，一片紫色雲霧挾著颼颼寒風，漫天蓋地滾滾而來。

　　法蒂瑪早就看出薩赫丹心存不軌，只是她忘了自己法力已失。一見情勢危急，她立刻越眾而出，向前吹了一口大氣。

　　哪知她這一口大氣真是一口大氣，連影子都沒有。紫霧掠過面前，她立刻打了一個寒戰，臉色發青。左非右離她最近，見狀忙

伸手拉她，沒想到觸手冰涼，臉色立變。

　　衣紅忙叫道：「文哥！佛珠！」

　　文祥身邊的佛珠早已放出一片祥光，正好擋在紫霧前面。

　　文祥急道：「大家快靠近一點。」

　　有了佛光，一股暖氣漸漸流貫全身，過了一會，左非右和法蒂瑪臉上才有血色。
　　眼看法蒂瑪就要中寒毒，不料眾人身邊霎時湧起一簇祥光，寒氛立解。薩赫丹恨得咬牙切齒，只得拼命催霧，打算將五個人圍

困下去。

　　衣紅見法蒂瑪臉上青紫已退，摸摸那若脂似玉的臉龐，說：「瞧瞧這個小臉蛋，也難怪老魔起了凡心！」

　　法蒂瑪說：「別說我！誰曉得是為了誰？」

　　文祥為了讓佛光照到五個人，把手抬得高高的，這時紫霧已濃得不辨咫尺。文祥問：「這是什麼？怎麼這樣冷？」

　　法蒂瑪說：「這是一種液態氣體，我發覺他的法術和我的路數很近。」

　　文祥問：「這樣耗下去不是辦法，我們怎麼回去呢？」

　　法蒂瑪說：「一個是破他的法，一個是有人搖醒我們。」

　　衣紅便說：「杏娃！我玩夠了，快叫醒我們！」

　　不料杏娃卻說：「可是我也在這裡呀！」

　　衣紅大異，問：「什麼？妳也在這裡？」

　　杏娃說：「我也是人哪！」

　　衣紅又驚又急，責問道：「妳什麼時候變成人了？」
　　杏娃說：「要我接受人的立場，我也得像人呀！」

　　衣紅哭笑不得，罵道：「妳真是自甘墮落！人有什麼用？我們想擺脫都來不及！」

　　杏娃說：「不先做人，怎能擺脫？」

　　衣紅無奈，只得說：「好！妳是全來了，還是僅僅杏娃來了？」

　　杏娃說：「有什麼分別？」

　　衣紅說：「當然有，我們全靠妳救援呀！」

　　杏娃說：「請吩咐吧！怎麼救援？」

　　衣紅真急了，催道：「快叫醒我們呀！」

　　杏娃也急了，大聲說：「我怎麼叫醒你們？文祥快醒來，衣紅快醒來！行嗎？我也需要別人叫呀！哪個好心人快來叫醒我們

呀！」

　　雲霧後面傳來薩赫丹的笑聲：「哈哈！我說呢！明明叫了六個名字，怎麼只來了五個？原來還有一個是無形的，只能在耳朵裡

講悄悄話！妙妙妙！現在你們與人間隔絕了，永遠在地獄裡陪伴我吧！」

　　就在這時，各人耳中突然傳來風不懼的金剛禪喝：「只怕未必！各位快快醒來！」

　　五個人睜眼一看，天高雲淡，風和星清，面前火堆的餘燼尚有微溫。環顧四處，法蒂瑪帶來的忠誠信徒，橫七豎八的，正睡得
香甜。

　　幾個人談起剛才的經歷，法蒂瑪忍不住捏了一把冷汗。經過這一次，她對衣紅敬愛交加，慚愧地說：「我剛才班門弄斧，幸而

妳沒上當！」

　　衣紅說：「應該感謝妳，我已經上當了！」

　　法蒂瑪說：「看妳跟老魔鬥法，實在精采。」

　　衣紅說：「哪裡是鬥法？我一邊拖延，一邊打如意算盤，想叫杏娃來救我們！」

　　法蒂瑪問：「杏娃是誰？」

　　文祥也說：「是我們的微機，我一直用指語，她都不理。」

　　杏娃委屈地說：「不公平！我也在等人來救呀！」

　　文祥不見四法王和卡奈娜，便問風不懼：「四法王呢？」

　　風不懼說：「剛才風起，他就不見了。」

　　衣紅說：「風哥！你有沒有聽見那老鬼說話？」

　　風不懼說：「先前沒有，杏娃開口後，就把你們的對話轉過來了。」
　　文祥說：「奇怪，老魔怎麼知道我們的名字？」

　　杏娃說：「不奇怪，剛才你們呼來叫去的，被老魔聽到了，一網打盡，連我也飽受無妄之災！」

　　衣紅問：「那風哥呢？怎麼會有漏網之魚？」

　　風不懼說：「沒有人叫我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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